
2008年报关员备考精品讲义（23）报关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8/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A_A5_c27_518187.htm 第十九讲 特定减免税货物（第

三章第五节） 大纲要求熟悉和掌握的内容： 特定减免税货物

的概念（含义、特征、范围）； 特定减免税货物的监管年限

；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使用（有效期、使用规定）； 特

定减免税货物解除海关监管（自动解除与申请解除、期满解

除余期内解除） 一、概述 （一）含义 海关根据国家的政策规

定准予减免税进口,用于特定地区、特定企业、特定用途的货

物。 特定地区我国关境内由行政法规规定的某一特别限定区

域，享受减免税优惠的进口货物只能在这一特别限定的区域

内使用。 特定企业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专门规定的企业

，享受减免税优惠的进口货物只能由这些专门规定的企业使

用。 特定用途国家规定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的进口货物只能

用于行政法规专门规定的用途。 （二）特征 1．特定条件下

减免进口关税：进口时减免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不

减免进口环节消费税； 2．进口申报应当提交进口许可证件

：特定减免税货物是实际进口货物； 3．进口后在特定的海

关期限内接受海关监管：在规定的期限，使用于规定的地区

、企业和用途。 A．船舶、飞机，8年 B．机动车辆，6年 C．

其他货物，5年 （三）范围 1、特定地区减免税货物；（见下

表） 2、特定企业减免税货物；例如外资企业、港、澳、台

及华侨投资企业． 3、特定用途减免税货物。例如科研机构

及学校进口的专用科研用品；残疾人专用品及残疾人组织和

单位进口的货物；国家重点项目进口货物，通信、港口、铁



路、公路、机场建设进口设备等。 各个特定地区减免税货物

列表特殊区域 特定减免税货物（均从境外进口的） 出口加工

区（及珠海园区）填写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区内企业自用的

生产、管理所需设备、物资，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

费品以外；保税物流园区 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设

备、物资等； 园区企业为开展业务所需机器、装卸设备、仓

储设施、管理设备及其维修用消耗品、零配件及工具； 园区

行政机构及其经营主体、园区企业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

。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外。 保税区（填写进口

报关单） 区内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

和其他基建物资； 区内企业自用的生产、管理设备和自用合

理数量的办公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配件，生产用燃料，建

设生产厂房、仓储设施所需的物资、设备； 保税区行政管理

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管理设备和办公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

配件。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以外 保税港区 区内

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建设生产厂

房、仓储设施所需的基建物资； 区内企业生产所需的机器、

设备、模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 区内企业和行政管理机构自

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

以外。 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 属于物流

中心企业进口自用的办公用品、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

等以及物流中心开展综合物流服务所需进口的机器、装卸设

备、管理设备等按进口货物办理，不属于特定减免税货物。 

（四）管理 1．特定减免税货物一般应提交进口许可证件，

但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涉及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

可管理的，也可以免交验有关许可证件。 2．特定减免税进



口设备可以在两个享受特定减免税优惠的企业之间结转。结

转手续应当分别向企业主管海关办理。 二、程序 减免税申

请------------进口报关----------申请解除监管 （一）减免税申

请 分减免税备案和减免税证明申领，均向其主管海关办理 1

．特定地区 （1）备案登记 （2）“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的申领 保税区：特定减免税设备进口前，提交（企业征免税

登记手册、发票、装箱单）主管海关核准后签发“进出口货

物征免税证明” 出口加工区（及其他特殊监管区域）：特定

减免税设备进口前，提交发票、装箱单主管海关在企业设备

电子账册中登记，不核发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2．特定

企业 （1）备案登记 （2）“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申领

3．特定用途 （1）国内投资项目减免税申请 （2）利用外资

项目减免税申请 （3）科教用品减免税进口申请 （4）残疾人

专用品减免税申请 残疾人进口提交民政部批准文件主管海关

签发“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民政部门或残联进口提交“

证明函”主管直属海关签发“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4．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使用 （1）有效期6个月，特殊

情况经申请可延长6个月 （2）实行“一证一批”、“一证一

关”，若要分批次，则要分别申领征免税证明 （二）进出口

报关 进口报关程序与一般进出口货物的报关基本相同，不同

之处： 1．进口报关时，除报关单及随附单证外，应提交“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2．特殊监管区域中保税区填制进

口货物报关单，其他区域填进境货物备案清单； 3．报关单

“备案号”栏内，填写“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上的12位

编号 （三）申请解除监管 特定减免税货物在海关监管期满后

，自动解除海关监管，纳税义务人需要开解除监管证明的，



可以自监管年限届满之日起1年内向海关申请，海关自接到申

请之日起20日内核发“解除监管证明”。 1．监管期满申请解

除监管 原减免税申请人→向主管海关申请解除监管→审核签

发“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证明” 结关 2．监管期内申请

解除监管（为了国内销售、转让、放弃、或退运境外） （1

）销售、转让→办理纳税手续→海关（按使用的时间）征税

后签发“解除监管证明书”→可以销售、转让； （2）转让

给同样享受优惠的企业，接受方应先申领“进出口货物征免

税证明”，凭以办理货物结转； 双方企业分别向各自主管海

关办理进出口手续，货物的监管年限不扣除已经使用的时间

。 （3）退运出境的→办理出境手续→海关监管下出境 →企

业持报关单及其他单证申请解除监管； （4）放弃货物→ 海

关核准放弃后，将货物拍卖，所得款上缴国库，凭以申领解

除监管证明。 （5）企业破产清算中特定减免税货物的处理

： 先申请→征税→解除监管→进入破产清算，变卖、拍卖程

序 3．保税区内企业免税进口货物申请解除监管： 申请 →照

章征税、提交许可证件→解除监管 本讲应掌握的知识点： 1

、 什么是特定减免税货物？特征有哪些？ 2、 特定减免税货

物的监管年限是几年和管理要点是什么？ 3、 特定减免税货

物的报关程序分哪几步？ 4、 特定地区指什么地区，减免税

申请的程序分别是怎样的？ 5、 特定企业指什么企业，减免

税申请的程序分别是怎样的？ 6、 特定用途指哪些用途，减

免税申请的程序分别是怎样的？ 7、 征免税证明的使用规定

有哪些？ 8、 监管期限内申请解除监管的各种情况应分别办

理什么手续？"#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